
南 充 市 司 法 局 
 

南司办理〔2023〕2号 

 

南充市司法局 
关于对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第 227 号提案 

办理情况的复函 
 

许艳梅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“法律服务咨询机构”的建议》

（第 227 号提案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我局律师工作科在 4、5 月份对全市三区六县进行了实地走

访。据调查了解，各县（市、区）都存在一定数量法律咨询服务

机构，主要为法律咨询业务、交通事故代理公司、商账代理公司

以及以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合伙名义登记的法律服务部，他们多以

咨询名义或以公民身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。因原《司法部、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管理的若干

规定》（〔89〕司发办字 117 号）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审批设立、

监督管理和经营范围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，所以之前不存在法

律咨询服务机构。后因司法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已于 2004

年 8 月 17 日下发了《关于废止<司法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

关于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管理的若干规定>等三件规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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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的决定》（司发通〔2004〕117 号），自此，有关社会法律咨

询服务机构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业已失效。 

目前，在我国合法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有三类：第一类是经

司法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所；第二类

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民办非企业；第三类是经市场监管部门批准

的法律咨询服务公司。目前合法的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并非由司法

行政部门专门审批、监管。因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的从业人员无需

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，无

需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经历，与律师事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所行

政监督与行业自律模式相比，一些法律服务咨询公司存在您反映

的设立门槛较低、经营的自由度大、运行管理不够规范、虚假宣

传、违规经营、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秩序、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

情况；实践中也有部分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违反法律规

定，超出法律咨询的范围，违规收取代理（服务）费，有偿从事

诉讼代理和辩护业务，打破了现有法律服务分类界限，严重扰乱

了法律服务市场秩序。为此，便有必要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从

业人员从事法律服务进行监督管理。如上所述，国家已取消了对

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设立审核，加之司法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

总局在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后续监管方面还未出台新的规范性

文件，因而，对这些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尚存于模糊空

白的状态。为了有效规制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从事法律服务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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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头上杜绝相关人员违法从事诉讼代理和辩护业务，促进良好的

法律服务市场秩序的形成。 

一、关于严控市场准入，建立许可清单的问题 

由于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对律师专属业务范围即

非律师不得介入的领域未作明确的规定，导致目前若干法律服务

领域特别是非诉讼法律服务业务由非律师参与的情况比较普遍，

司法行政部门无法规制。2020 年底全市所有市场主体线上线下

均使用全国统一的经营范围登记规范，经营范围“法律咨询（不

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）”是一般事项，仅从事一

般民事行为法律咨询服务的活动，不含依据《律师法》《律师事

务所管理办法》，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。2021 年出台《南

充市推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

实施方案》（南府发〔2021〕9 号），将中省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

许可事项中涉及南充市 163 项纳入清单管理，并逐项列明事项名

称、设定依据、审批层级和部门、改革方式向社会公布，确保“清

单之外无限制、准入即准营”，“企业超经营范围开展非许可类经

营活动的，市场监管部门不予处罚。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以企业登

记的经营范围为由，限制其办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或者其他政务

服务事项。根据企业年报相关规定，企业连续两年未进行年报，

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 

鉴于以上实际情况，我局将积极向省厅反映，争取与民政、

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共同呼吁和推动通过国家立法层面对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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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所和律师的法律服务范围进行明确，对现有的法律服务市场

主体及从业人员的审批、监管、业务范围进行统一规定，从顶层

设计上解决“多头管理，标准不一，监管真空”等问题。 

二、关于优化市场引导，健全竞争机制的问题 

我局将积极采纳您关于进一步规范“法律服务咨询机构”的

相关建议，大力推进法律服务行业信息公开。通过全国律师诚信

信息公示平台、12348 网站、司法行政部门官网等途径，公示律

师、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基层法律服务所诚信信

息，方便社会公众查询；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涉及法律咨询服务

有限公司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经营异常名单、严重违法企业名

单等信息，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进行公示。在政府

门户网站、办事大厅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广泛开展宣传，普及律

师事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所与法律服务咨询公司的区别，提醒群

众不随意相信非法设立的法律服务摊点，引导群众选择正规的法

律服务机构满足其法律服务需求。 

三、关于强化运行监管，健全违法惩戒措施的问题 

我局将认真采纳您关于加强进一步规范“法律服务咨询机

构”的建议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。一是与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工作

对接，探索建立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环节设立法律服务咨询公司信

息与司法行政部门共享机制，做到法律服务机构登记信息早知

道。二是加强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，与市场监管、行政综合执法

部门进行沟通协调，开展联合执法，严肃查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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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法律服务咨询公司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、不统一

签订代理合同或者不统一收费、违规宣传、虚假承诺等违法执业

行为，加强对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服务之外经营活动、履行管理

责任不力、违规收费等违法行为的查处，净化法律服务环境。三

是积极推动完善制度规范，明确法律服务机构、人员的准入条件

和业务范围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。四是

我局将继续加大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管理力度，有效杜绝律师

事务所和律师与法律服务咨询公司进行不正当业务往来，一经发

现或者举报查实后，律师事务所、律师在年度考核时，一律暂缓

考核，给与相应的处罚，争取从源头上对违反《律师法》、《律师

协会章程》进行有效控制。 

感谢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 

南充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5 日 

  

（联系人：杨鹏飞，联系电话：0817-5258932） 



 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。 

南充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5 日印发 


